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江蓬环改〔2025〕45号

当事人：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761592135R
地址：江门市棠下镇金溪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连元淇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9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从事摩托车配件生产项目，根据你单位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5〕67号）、《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703761592135R001Q）以及你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Y-25-0414-LJ41）内容显示，你单位底漆涂装工序和烘干工序生产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等，底漆喷涂线以及烘干废气经收集后通过“水帘柜+干式漆雾过滤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引至15m排气筒DA004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期间你单位1至3号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4号废气治理设施处于维修状态，风机未运行，4号废气治理设施对应的底漆涂装工序和烘干工序正在生产，涂装车间大门敞开，产生的废气不经治理设施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即你单位通过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的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2025年9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底漆涂装工序和烘干工序配套的“水帘柜+干式漆雾过滤器+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设施能正常开启，风机能正常运行。即你单位已改正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9月18日、9月2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2.2025年9月18日、9月19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9月18日、9月2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你单位经营主体情况、法定代表人及现场负责人身份信息；二是2025年9月18日现场检查期间你单位1至3号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4号废气治理设施处于维修状态，风机未运行，4号废气治理设施对应的底漆涂装工序和烘干工序正在生产，涂装车间大门敞开，产生的废气不经治理设施直接向外环境排放的事实；三是2025年9月17日你单位发现4号废气治理设施出现故障需要检修，但因有急单需要赶工便在9月18日废气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继续项目投产，即你单位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情形；四是2025年9月22日复查时你单位已改正通过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4.2025年9月1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的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关于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5〕67号）、《排污许可证》（节选，证书编号：91440703761592135R001Q）。
5.2025年9月18日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Y-25-0414-LJ41）。
证据4、5证明一是你单位的环保手续情况及其记载的主要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废气治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等情况；二是你单位底漆涂装工序和烘干工序生产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等。
6.2025年9月18日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两份和2025年9月19日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一份。
[bookmark: _GoBack]证据6证明一是你单位的主体信息；二是你单位已授权吴X群（身份证号码：36XXXXXXXXX21）、蔡X兵（身份证号码：33XXXXXXXX59）、李X庆（身份证号码：45XXXXXXXXX1X）配合调查并签署执法文书及要求确认的证据材料。
7.2025年9月18日江门市竞帆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的《废气处理设施TA004（底漆喷涂）运行记录台账》（2025年9月）复印件。
证据7证明2025年9月17日你单位发现4号废气治理设施出现故障需要检修的事实。
8.2025年9月1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8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
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750-3291960。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日     

































	抄送：棠下镇人民政府



- 2 -

